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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管理办
法》的通知

文号：交运规〔2022〕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范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工作，提升城市客运企业关键从业人员安全素质，进一步夯实城
市客运安全生产基础，交通运输部制定了《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安全考核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交通运输部

2022年10月31日 

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安全考核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
能力考核（以下简称安全考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考核工作，应当遵守本
办法。

第三条 城市客运企业是指从事城市公共汽电车运营、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出租汽车
（含巡游出租汽车、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的法人单位。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指
对本单位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和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有生产经营决策权的人员，包括
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以及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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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指企业（含分支机构）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和专
（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第四条 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工作应当坚持突出重
点、分类实施、有序推进的原则。

第五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指导全国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
考核工作。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和监督本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
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工作。

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城市人民政府指定的行业主管部门（以下
统称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具体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有关工作。符合政府购买服务规定的，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可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展具体考核工作。考核不得收费。

第六条 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在从事城市客运安全生产
相关工作6个月内参加安全考核，并在1年内考核合格。在本办法实施前已从事城市客运
安全生产相关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在本办法实施后1年内完成考
核工作。

第七条 按照城市公共汽电车、城市轨道交通、出租汽车（含巡游出租汽车、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等业务领域，对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等两类人员
分别开展安全考核。考核内容包括：城市客运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
规范，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知识，城市客运安
全生产实务等。

第八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组织编制和公开发布安全考核大纲和安全考核基础题库，并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题库进行动态更新。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可根据当地城市客运安全生
产相关地方性政策法规及标准规范，组织编制城市客运安全生产地方性考核大纲和地方
题库。

第九条 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按照考核要求，经所属企
业同意，向属地市级行业主管部门提交考核申请，并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完成安全考核
工作。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根据企业经营范围及岗位职责，
选择考核相应业务领域。

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提交考核申请资料的真实性由本人及
其所属企业负责。

第十条 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采用闭卷考核方式。
鼓励各地采用无纸化考核，暂不具备条件的，可采用纸质试卷考核。试卷考核题型为客
观题，总分值为100分，80分及以上即为考核合格。交通运输部组织开发组卷考核客户
端软件，供各地免费使用。

第十一条 试卷题目包括公共部分和专业部分。其中，公共部分试题从基础题库中公
共部分随机抽取；专业部分试题按照参加考核人员所选择的业务领域，从基础题库中相
应业务领域随机抽取。编制有地方题库的，可从地方题库中随机抽取试题，分值占比不
超过总分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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